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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写规则  第 5 部分：规范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标准编写规则  第 5部分：规范标准》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4

年 9 月下达的 2014 年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制定的，项目计划编号为

“20141506-T-469”，计划完成时间为 2016年。该计划项目由全国标准化原理与

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6）提出并归口。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规范标准是按照标准的技术内容和功能划分出来的一类标准。它的主要用途

之一是用于交易、采购、声称符合等活动。区分规范标准与其他类型标准的一个

显著特征是规范标准的两个必备要素“要求”和“证实方法”，即规范标准既要

规定产品、过程或服务需要满足的要求，又要描述用于判定这些要求是否得到满

足的证实方法。 

在我国现有标准体系中，一方面，标准名称中冠以“规范”的标准很多，但

这些标准中有很大一部分存在与规范标准的内容和功能不符的现象，例如有些标

准的技术内容中缺失“证实方法”，有些标准的“要求”中过多地规定组织机构、

人员资质等内容；另一方面，标准技术内容属于规范，但从标准名称中却看不出

是规范标准，例如，标准名称中仅包含词语“技术要求”，或者既包含词语“规

范”又包含词语“试验方法”，等等。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目前缺失

专门针对规范标准起草的规则。在支撑标准制定工作的基础性系列国家标准中，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对要素“要

求”的编写规则从普适的广义的角度进行了规定，并没有涉及针对不同标准化对

象的标准中要素“要求”的特定编写规则，也没有涉及与“要求”具有对应关系

的“证实方法”的编写规则。因而，仅仅按照 GB/T 1.1 起草用于交易、采购、

声称符合等活动的标准，可能会面临不足以满足标准适用性需求的困境：一方面，

起草的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不能严格地用于交易、采购、声称符合等，例如，

前面提到的有些标准只规定了要求、但没有给出证实方法（或试验方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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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对应的证实方法将会导致规定的要求无法得到验证；另一方面，GB/T 1.1

没有充分识别以过程和服务为标准化对象的标准的特定编写规则，而在实践中，

以过程、服务为标准化对象，用于交易、采购和声称符合等活动的标准也有很多。

因而，有必要确立规范标准的编写规则，以使其充分发挥作用，促进贸易和交流，

引领相关产业发展。 

（三）主要工作过程 

按照国家标准制修订程序的要求，《标准编写规则  第 5 部分：规范标准》

国家标准的编制完成了以下工作： 

1. 资料的收集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起草工作组收集了以下资料：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20000.1—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 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

动的通用术语》 

——GB/T 20001.4—2015  《标准编写规则  第 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 

——GB/T 15624—2011  《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 

——GB/T 28222—2011  《服务标准编写通则》 

——GB/T 24620—2009  《服务标准制定导则  考虑消费者需求》 

——《ISO/IEC 导则  第 2部分：ISO和 IEC文件结构与起草的原则和规则》 

——《CEN 支撑服务业的标准化战略》（征求意见稿） 

——CEN指南 15《服务标准制定的指导文件》 

——《ASTM 标准的样式和文体》 

——《UK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不同领域的规范类国家标准。 

2. 标准的起草 

（1） 2014 年 9 月——2015 年 4 月，项目组完成标准的前期预研和论

证工作，主要对国际国外标准组织或机构关于规范标准的编写规则、我国国

家标准中规范标准的现状和问题进行调研和分析。 

（2） 2015年 5月，项目组召开会议，正式启动了《标准编写规则  第

5部分：规范标准》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会议明确了标准编制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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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计划进度安排，组建标准起草工作组。 

（3） 2015 年 5 月——2016 年 3 月，起草组完成资料收集、翻译及分

析研究工作，确立了标准的基本技术内容，形成工作组讨论稿第一稿。 

（4） 2016 年 4 月——2016 年 12 月，起草组分别召开了 10 余次内部

讨论会，对标准草案稿逐条进行了梳理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标准的主要内容和依据来源以及新旧国家标准的主要

技术变化 

（一）国家标准编制原则 

该标准的编制主要遵循了统一性、协调性、普适性和实用性原则。 

1. 统一性 

该标准是 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系列标准的一部分，因而，该标准

与 GB/T 20001 系列标准中的其他部分在标准的文体（标准的结构、章条设置等

方面）、术语等方面保持了一致。 

2. 协调性 

为了达到标准整体协调的目的，该标准在涉及标准化术语、核心技术要素“要

求”和试验方法的起草表述规则等方面遵守了现行的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20000.1《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 部

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GB/T 200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4部分：

试验方法标准》的有关条款。 

3. 普适性 

该标准制定的目的是为以产品、过程或服务为标准化对象的规范类标准的编

写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则。因而，在标准主体内容的设计上，既考虑了编制产

品规范标准、过程规范标准、服务规范标准的共性的原则和要求，又提出了适用

于产品规范标准、过程规范标准、服务规范标准的特定原则和要求。 

4. 实用性 

该标准的编制参阅了大量的国内外规范类标准，在充分借鉴已有经验的基础

上，给出了一些示例，为标准实施者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导。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和依据来源 

1. 依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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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参考了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ISO/IEC 导则  第 2 部分：ISO 和 IEC 文件结构与起

草的原则和规则》、GB/T 24620—2009《服务标准制定导则  考虑消费者需求》、

《ASTM 标准的构成及格式》、《UK 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以及不同领域的规范

类国家标准和国际国外标准。 

2. 主要内容 

该标准规定了规范标准的起草原则、结构以及标准名称、范围、要求和证实

方法等必备要素的编写要求和表述规则。 

（1）总体原则 

该标准规定了起草规范标准的三项通用的总体原则：规范性原则、功能特性

原则和可证实性原则。其中，规范性原则主要针对规范标准的结构及各要素的编

写规则做出规定。由于该标准重点对规范标准的标准名称、范围、要求和证实方

法等必备要素的编写做出了规定，对于规范标准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以及根据需要可能存在的符号、代号和缩略语、分类（或分级）、标准化项目

标记等技术要素的编写，还是需要符合 GB/T 1.1 中的有关规定。为此，该标准

提出规范标准的结构和各要素的编写除了符合该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合 GB/T 

1.1中的有关规定。功能特性原则和可证实性原则是编写规范标准所特有的需要

遵循的原则。对于规范标准中的“要求”，一方面，尽可能遵守功能特性原则，

即只要可能，规范标准中的要求应首先规定与标准化对象的功能（如产品的性能、

过程的作用、服务的效果）的实现直接相关的特性和特性的指标。同时，功能特

性原则是一个优先原则。另一方面，规范标准中规定的要求应为可证实的。 

（2）结构 

规范标准的必备要素包括：封面、前言、标准名称、范围、要求和证实方法。

根据需要，规范标准还可包含符号、代号和缩略语、分类（或分级）、标准化项

目标记等其他规范性技术要素。 

（3）必备要素的编写 

对于标准名称的编写，为了便于相互理解和识别标准的类型，该标准规定规

范标准的标准名称应包含词语“规范”，并对采取不同形式（分段、分部分）编

写标准名称以及编写针对不同标准化对象的规范标准名称做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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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范围的编写，该标准对规范标准的范围中应指明的内容和使用的表述形

式做出了规定。 

对于要求的编写，该标准规定了适用于所有类型规范标准中要素“要求”的

表述形式以及典型句式，同时，对于针对不同标准化对象的规范标准中要求应该

如何编写做出了规定，包括不同类型规范标准中要素“要求”应规定的技术内容、

技术内容的选择和表述要求，以及针对不同类型的规范标准通常应选择规定哪些

方面的特性，在规定具体的特性时应侧重于考虑哪些指标。 

对于证实方法的编写，该标准提出了通常情况下规范标准的证实方法的类型

（例如，测量和试验方法、信息化方法还是其他证实方法）以及在规范标准中的

呈现形式，规定了编写不同类型的证实方法通常需考虑的内容以及具体编写要

求。 

三、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规范标准是按照标准的技术内容和功能划分出来的一类标准。目前，国内仅

在 GB/T 20000.1—2014《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 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

用术语》中对规范标准的定义进行了界定；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对技术要素“要求”的编写规则进行了规定；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 部分：产品标准》对产品标准中技术要

素“要求”（必备要素）和“试验方法”（可选要素）的编写规则进行了规定；

GB/T 24620—2009《服务标准制定导则  考虑消费者需求》、GB/T 28222—2011

《服务标准编写通则》仅对服务标准制定时如何考虑消费者需求、服务标准编写

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等进行了规定。这些标准都没有系统地对以产品、过程和

服务为标准化对象的规范标准如何编写作出规定。在国外，ISO和 IEC并没有从

标准的技术内容和功能角度对标准进行分类，ISO和 IEC的技术规范是按照文件

制定过程所履行的标准制定程序阶段情况划分出来的一类标准。《ISO/IEC 导则  

第 2部分：ISO 和 IEC文件结构与起草的原则和规则》仅对技术要素“要求”的

编写规则进行了规定。ASTM 对标准化对象为产品的产品规范标准的编写规则进

行了规定。英国《UK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绝大部分内容等同采用《ISO/IEC

导则  第 2 部分：ISO 和 IEC 文件结构与起草的原则和规则》，对技术要素“要

求”的编写规则进行了规定。同时，为了适用于英国实际情况，在附录 J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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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标准划分为材料规范、系统规范、过程规范、服务规范，并对不同类型的规

范标准的编写作了简单的规定。该标准较为系统地规定了产品规范标准、过程规

范标准、服务规范标准的编写规则，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相比，该标准处

于国际领先水平。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在与现行的推荐性标准相协调方面，该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以尽量直接引用

的方式或修改引用主要技术内容的方式，与相关现行标准（如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20001.4—2015《标

准编写规则  第 4 部分：试验方法标准》、GB/T 24620—2009《服务标准制定导

则  考虑消费者需求》等）实现协调和衔接。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该标准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该标准是支撑标准制修订工作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

准。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